
证券代码：300779        证券简称：惠城环保      公告编号：2020-092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822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3.5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33,975.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153.77 万元后（不含税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 29,821.23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9年 5月 17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

第 ZG11501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存放于为本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

金专户，并与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 

（二）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截止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 
实施主体 

1 

3万吨/年 FCC催化装置

固体废弃物再生及利用

项目 

15,184.95 0.00 

青岛惠城环

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 
1 万吨/年工业固废处理

及资源化利用项目 
10,136.28  9,065.16 

九江惠城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3 
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银

行贷款 
4,500.00  4,500.00 

青岛惠城环

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29,821.23 13,565.16  

（三）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3万吨/年 FCC催化装置固体废弃物再生及利用项目 

实施主体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立项时间 2017年 4月 11日 

实际投入资金情况 0元 

项目建设进度 筹划阶段 

原计划建成时间 2021年 05月 22日 

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及专户

存储情况 

(1)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2020年 4月 30日，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7,000万元划拨完毕。

截止 2020年 9月 30日，尚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截止 2020年 9月 30

日，公司使用 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

期。 

其余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项目名称、实施主体均不发生变化。 

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募集资金人民币 15,184.95 万元，占募集资金

净额 29,821.23 万元的 50.92%。 

（四）公司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以全票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该

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该

议案尚需提交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3 万吨/年 FCC 催化装置固体废弃物再生及利用项目”原实施地点位于青岛

市黄岛区石化工业区内，目前该区域处于青岛市人民政府规划胶州湾第二条海底

隧道工程的范围内，隧道工程起点即在公司原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区域。依据该

规划的调整，该区域不适宜建设原募集资金项目。同时公司通过土地出让的方式

取得黄岛区滨海公路南、魏家滩村西约 102,577 平方米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公司拟将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建设在该区域。 

公司结合新的研究成果及最新市场需求，对原募集资金项目的工艺流程及产

品进行升级，生产线及产品结构进行优化，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综合

优势，满足市场和业务发展的需求。公司原募集资金项目主要产成品为铵明矾、

硫酸铝、氧化铝、硫酸铵、超细氧化硅和硫酸稀土等，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对生产线及产品结构进行优化，主要产成品为再生平衡剂、硫酸铝、微硅粉、氯

化稀土等。该项目的实施能带动公司在危险废物处理行业，尤其是废催化剂的处



理处置及资源化综合利用市场的扩展。 

三、 变更后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 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项目名称：3 万吨/年 FCC 催化装置固体废弃物再生及利用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建设地址：青岛董家口工业园区 

4、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建设 3 万吨/年 FCC 废催化剂磁分离装置、1.5 万吨/

年废剂拆解装置及配套罐区、资源化利用原料及产品仓库和化学品库。 

5、项目建设期：12 个月 

6、项目投资概算：项目投资总金额：17,956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

15,184.95 万元，剩余部分由自有资金投入。 

序号 工程项目或费用名称 投资合计（万元） 

 
项目总投资 17,956 

 
项目总投资(不含增值税) 16,946 

 
建设投资 17,774 

 
建设投资(不含增值税) 16,764 

一 设备采购及工程费 11,969 

二 设计勘察及相关咨询费用 2,799 

三 无形资产 300 

四 其他资产费 261 

五 预备费 1,435 

六 增值税 1,010 

七 铺底流动资金 182 

7、审批及备案情况： 

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重新取得主管部门的立项备案及环评批复文件。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情况 项目环评情况 

1 
3 万吨/年 FCC 催化装置固

体废弃物再生及利用项目 
青发改黄岛【2020】2 号 青环西新审【2020】359 号 

（二） 项目可行性分析 

1、项目的背景情况 

由于我国每年危险废物产生数量庞大，再生资源的可挖掘潜力巨大。我国现

有的处理危险废物技术主要包括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以及固化、填埋、焚烧等无



害化处理技术，每种处理方法都有各自的特点，但也有其局限性。我国大部分企

业针对催化裂化催化装置产生的危险废物的处理方法大多采用地下掩埋的方式

废弃。地下掩埋不但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还因其对土壤及水质污染，对气候、

环境、健康、经济等方面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此外，粒径较小的废催化剂，如

处置不当，遇风会进入大气，形成可吸入颗粒物，是造成雾霾的原因之一，进而

危及人体健康。 

目前，雾霾频繁侵扰我国大部分城市，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雾霾治

理受到广泛关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可吸入颗粒物为雾霾的主要组成成分，

其中可吸入颗粒物对人体的危害最为严重。随着近期国家环保监管的全面升级、

环保政策的大力扶持以及行业需求的快速提升，环保行业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危废资源化处理行业的发展空间也将进一步拓宽。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是公司在现有业务基础上进行产能扩展和优化

升级，3 万吨/年 FCC 催化装置固体废弃物再生及利用项目是在危险废物处理处

置和资源化综合利用产品现有产能基础上的拓展和升级，是基于目前的主营业务

和技术能力的延续和发展，并希望以此进一步提高公司现有的产能，优化公司业

务结构，增强公司的综合市场竞争能力。公司在废催化剂处理处置及资源化综合

利用行业耕耘多年，目前已经形成了废催化剂处理处置及资源化综合利用一体化

一条龙产业链服务，并获得了客户的广泛认可。3 万吨/年 FCC 催化装置固体废

弃物再生及利用项目完成后，公司产能规模进一步扩大，业务能力及市场地位也

将得到持续巩固。业务及产品体系的完善和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公司开发新

的利润增长点。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将完善公司现有的废催化剂的处理处置

及资源化利用的循环经济生态闭环。公司现有业务则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

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和经验支持。 

2、投资项目的选址 

本项目实施地点位于青岛董家口工业园区内，公司通过土地出让的方式取得

黄岛区滨海公路南、魏家滩村西约 102,577 平方米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

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项目用地符合当地的发展规划、厂区布局



规整、节约用地原则，周边环境满足项目建设和生产运输要求。 

3、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基于当前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等条件所

做出的投资决策，虽然在确定投资项目时已经过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但在项

目实际运营过程中，存在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如市场环境突变或行业竞争加剧等，

将对项目的建设和实施带来不利影响，同时面临着建设计划能否按时完成、技术

进步、市场变化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项目效益效果不及预期。 

面对市场风险，公司会根据危废市场处置需求状况，拓展“废催化剂危险废

物处置+废催化剂资源化生产再利用+资源化催化剂销售”的业务模式，彻底解

决客户对于废催化剂处理的后顾之忧，巩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公司创新完善固

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处置技术，提高固废资源化利用产品的附加值并形成稳定的

下游市场。 

同时公司会把握政策方向趋势，保障企业持续发展动力，防范环保行业政策

延续性的风险。公司依托现有技术研发平台，同时加快技术中试等研发实验基地

的建设，提高技术产业化进程，展开多方向研发工作，为公司后续发展寻找新的

有价值的业务板块。 

（三） 项目预计 2021 年 12 月建成投产，达产后经济效益指标的测算情况

如下： 

序号 项目 

税后投资回收期（年） 6.40 

税前内部收益率（%） 19.65% 

税后内部收益率（%） 17.30% 

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万元） 12,340 

以上数据均为公司测算结果，不构成盈利预测。 

四、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一）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意见：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调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

司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变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本次调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三）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

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

金的情形。惠城环保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尚需提交 2020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惠城环保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的经济效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实施本次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宜无异议。 

五、 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青岛惠城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8 日 

 


